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教职工借调、兼职登记表
       学年－       学年第    学期
	姓名
	
	工作性质
	借调（全天坐班，以行政工作为主）
兼职（指定天数坐班，兼职部分行政工作）

	所在学院
	
	借调/兼职部门
	

	起始时间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（周      ）

	工作时长
（兼职）
	每周    天（每周               ）

	工作内容
	




















	管理与考核要求
	借调人员
	1.到借调部门全时坐班并打卡，借调期间原工作部门工作量以4课时/周为上限计算超课时费；
2.日常管理归口借调部门；
3.年度考核由借调部门和人事处综合考核；
4.值班/加班按照《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加班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。

	
	兼职人员
	1.同时完成教学与行政工作；兼职行政工作，工作量折算按学院相关制度执行；
2.兼职行政工作期间严格落实学院考勤打卡制度；
3.年度考核由教学单位、兼职部门和人事处综合考核；
4.在完成综合工作量前提下，加班/值班按照《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加班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。

	
	注：
1.工作量计算办法依据《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教师工作量额定标准及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南财大红人字〔2025〕1号）执行。
2.学期综合工作量不足的，年度考核直接认定为“基本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；学期综合工作量不足学期总工作量（170课时）一半的，年度考核为“不合格”，并依法解除聘用合同。

	二级学院签字
	
	部门签字
	

	人事处
签字
	
	分管院领导签字
	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本表填写完成后，由人事处统一留存归档，作为核定借调/兼职工作量、实施考核的有效凭证。
